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4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志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廖彥傑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83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又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甲○○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壹

年。

    事  實

一、甲○○因受精神疾病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顯著較常人減低，於民國110年11月1日23時

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2樓電梯口，見其素無嫌隙

之同社區住戶丁○○、其子兒童丙○○（109年7月生，姓名

詳卷）及丁○○之配偶自電梯走出，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

其不知情之父親所有，包有抹布之菜刀1把攻擊丁○○之胸

口、肚子，致丁○○受有腹壁刮痕傷口及右腕部扭傷之傷

害；甲○○攻擊丁○○一行人之過程中，能預見其與為保護

家人之丁○○拉扯之動作將可能致在旁兒童丙○○跌倒成

傷，仍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踩踏、撞擊丙○○，致丙○

○跌倒在地，而受有頭部鈍傷、腹壁挫傷等傷害。經警據報

至現場蒐證，始循線查悉上情，並扣得上開菜刀1把。

二、案經丁○○及丙○○之法定代理人丁○○訴由桃園市政府八

德分局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偵查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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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文；

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

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

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

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

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

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

本件公訴人、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對

本判決下列引用之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經審酌本

院所引用之供述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

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均得做為證據。

二、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連性，

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

復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公訴人、被告及其辯

護人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告訴人及兒童丙○○之犯行，其

辯詞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略以：案發當時被告心情不好，正

準備要將菜刀拿去拋棄，急著進電梯而遭到告訴人推倒，並

遭告訴人揮拳攻擊，被告並沒有主動攻擊告訴人、兒童丙○

○，自應判決無罪云云。經查，上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

人丁○○於本院審理中結證屬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

及現場照片共14張附卷可稽，告訴人丁○○及丙○○因被告

之攻擊行為而受有前述傷害，並有聖保祿醫院診斷證明書2

紙附卷可憑，以及扣案被告犯案所使用之菜刀1把可佐，被

告犯行堪以認定。前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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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案被告之傷害犯行堪以認定，依應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按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

規定係以個別犯罪之構成要件及法定刑為基礎，以被害人為

兒童或少年作為加重要件並提高法定刑，成為一獨立之犯

罪。查被告於行為時係成年人，被害人丙○○於案發當時為

未滿2歲之兒童，被告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該當於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核被告所

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對告訴人丁○○之部

分)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

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對被害人丙

○○之部分)。被告上開傷害告訴人丁○○及丙○○之行

為，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被告為成年人，故

意對兒童犯傷害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

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按傷害罪之法定刑加重其刑。被告於

行為時罹患精神疾病，為中度精神障礙者，此有被告所領有

之身心障礙證明、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函文所附被告病歷

影本、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桃療一般字第1110004221號函

文所附病歷附卷可查，其精神疾病致其對於辨識行為違法，

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較諸一般具有普通智能及精神正

常之人之辨識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經審酌應依刑法第

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與前揭加重其刑之部分，先加

重後減輕之。

　㈡爰審酌被告因罹有精神疾病，病情控制不佳，竟率然持包有

抹布之菜刀攻擊同社區住戶之告訴人父子，造成告訴人父子

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害，並使其等內心對於居住環境感到莫名

惶恐，被告之行為惡劣，所生損害非輕，犯後又不見其悔意

或是爭取告訴人之諒解，態度不佳，自不宜寬貸，並兼衡其

犯罪之動機、所受刺激、犯後態度、素行、智識能力及生活

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2次犯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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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並就其傷害告訴人之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有罪刑

法定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其因行為後法律變

更而發生新舊法律之規定不同者，應依刑法第1條、第2條第

1項規定，定其應適用之法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

34號判決要旨參照）。監護處分性質上具監禁與保護之雙重

意義，除使行為人與社會隔離，以確保公共安全，並同時注

意給予適當之治療，使其能回歸社會生活，核屬拘束人身自

由之保安處分。查被告行為後，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關

於監護處分之規定，業於111年2月18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

月20日施行，修正前上開條項規定：「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

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

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

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第2項）。前2項之期間為5

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

分之執行（第3項）」，修正後則規定：「有第19條第2項及

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

式，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第2

項）。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滿前，檢察官

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第1次延長

期間為3年以下，第2次以後每次延長期間為1年以下。但執

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第3

項）」。由上可知，新法係增列「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及

「延長監護期間（且無延長次數限制）」之規定，就「延長

監護期間」部分，顯然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是經比較上開修

正前、後法律規定之結果，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

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

本件被告因罹有精神疾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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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而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原因，已

如前述，參以被告於居住之社區持包布菜刀無端攻擊其他住

戶，甚至是素不相識之兒童，足見被告如未能妥為治療，顯

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及他人法益之高度可能，而有依刑法

第87條第2項但書、第3項前段之規定，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

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1年之必要，以期避免因被

告罹患之精神病症而對他人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料之危害，並

期達個人矯治及社會防衛之效。

四、不予沒收之說明：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

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扣案之菜刀1把，被告供稱為其父親所

有，為其於家中所取出等語，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

該扣案菜刀屬被告所有，自無從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附此

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信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品潔

　　　　　　　　　　　　　　　　　　法  官  蔣彥威

　　　　　　　　　　　　　　　　　　法　官　王鐵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韓宜妏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附錄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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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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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4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志為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廖彥傑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8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甲○○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壹年。
    事  實
一、甲○○因受精神疾病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較常人減低，於民國110年11月1日23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2樓電梯口，見其素無嫌隙之同社區住戶丁○○、其子兒童丙○○（109年7月生，姓名詳卷）及丁○○之配偶自電梯走出，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其不知情之父親所有，包有抹布之菜刀1把攻擊丁○○之胸口、肚子，致丁○○受有腹壁刮痕傷口及右腕部扭傷之傷害；甲○○攻擊丁○○一行人之過程中，能預見其與為保護家人之丁○○拉扯之動作將可能致在旁兒童丙○○跌倒成傷，仍基於傷害之不確定故意，踩踏、撞擊丙○○，致丙○○跌倒在地，而受有頭部鈍傷、腹壁挫傷等傷害。經警據報至現場蒐證，始循線查悉上情，並扣得上開菜刀1把。
二、案經丁○○及丙○○之法定代理人丁○○訴由桃園市政府八德分局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件公訴人、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對本判決下列引用之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經審酌本院所引用之供述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均得做為證據。
二、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復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公訴人、被告及其辯護人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告訴人及兒童丙○○之犯行，其辯詞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略以：案發當時被告心情不好，正準備要將菜刀拿去拋棄，急著進電梯而遭到告訴人推倒，並遭告訴人揮拳攻擊，被告並沒有主動攻擊告訴人、兒童丙○○，自應判決無罪云云。經查，上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丁○○於本院審理中結證屬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及現場照片共14張附卷可稽，告訴人丁○○及丙○○因被告之攻擊行為而受有前述傷害，並有聖保祿醫院診斷證明書2紙附卷可憑，以及扣案被告犯案所使用之菜刀1把可佐，被告犯行堪以認定。前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本案被告之傷害犯行堪以認定，依應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按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規定係以個別犯罪之構成要件及法定刑為基礎，以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作為加重要件並提高法定刑，成為一獨立之犯罪。查被告於行為時係成年人，被害人丙○○於案發當時為未滿2歲之兒童，被告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該當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對告訴人丁○○之部分)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對被害人丙○○之部分)。被告上開傷害告訴人丁○○及丙○○之行為，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被告為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按傷害罪之法定刑加重其刑。被告於行為時罹患精神疾病，為中度精神障礙者，此有被告所領有之身心障礙證明、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函文所附被告病歷影本、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桃療一般字第1110004221號函文所附病歷附卷可查，其精神疾病致其對於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較諸一般具有普通智能及精神正常之人之辨識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經審酌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與前揭加重其刑之部分，先加重後減輕之。
　㈡爰審酌被告因罹有精神疾病，病情控制不佳，竟率然持包有抹布之菜刀攻擊同社區住戶之告訴人父子，造成告訴人父子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害，並使其等內心對於居住環境感到莫名惶恐，被告之行為惡劣，所生損害非輕，犯後又不見其悔意或是爭取告訴人之諒解，態度不佳，自不宜寬貸，並兼衡其犯罪之動機、所受刺激、犯後態度、素行、智識能力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2次犯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其傷害告訴人之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有罪刑法定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其因行為後法律變更而發生新舊法律之規定不同者，應依刑法第1條、第2條第1項規定，定其應適用之法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34號判決要旨參照）。監護處分性質上具監禁與保護之雙重意義，除使行為人與社會隔離，以確保公共安全，並同時注意給予適當之治療，使其能回歸社會生活，核屬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查被告行為後，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關於監護處分之規定，業於111年2月18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20日施行，修正前上開條項規定：「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第2項）。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第3項）」，修正後則規定：「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第2項）。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滿前，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第1次延長期間為3年以下，第2次以後每次延長期間為1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第3項）」。由上可知，新法係增列「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及「延長監護期間（且無延長次數限制）」之規定，就「延長監護期間」部分，顯然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是經比較上開修正前、後法律規定之結果，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本件被告因罹有精神疾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而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原因，已如前述，參以被告於居住之社區持包布菜刀無端攻擊其他住戶，甚至是素不相識之兒童，足見被告如未能妥為治療，顯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及他人法益之高度可能，而有依刑法第87條第2項但書、第3項前段之規定，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1年之必要，以期避免因被告罹患之精神病症而對他人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料之危害，並期達個人矯治及社會防衛之效。
四、不予沒收之說明：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扣案之菜刀1把，被告供稱為其父親所有，為其於家中所取出等語，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該扣案菜刀屬被告所有，自無從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信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品潔
　　　　　　　　　　　　　　　　　　法  官  蔣彥威
　　　　　　　　　　　　　　　　　　法　官　王鐵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韓宜妏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附錄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4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志為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廖彥傑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833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又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甲○○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壹年
。
    事  實
一、甲○○因受精神疾病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顯著較常人減低，於民國110年11月1日23時許，
    在桃園市○○區○○路000號2樓電梯口，見其素無嫌隙之同社區
    住戶丁○○、其子兒童丙○○（109年7月生，姓名詳卷）及丁○○
    之配偶自電梯走出，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其不知情之父親
    所有，包有抹布之菜刀1把攻擊丁○○之胸口、肚子，致丁○○
    受有腹壁刮痕傷口及右腕部扭傷之傷害；甲○○攻擊丁○○一行
    人之過程中，能預見其與為保護家人之丁○○拉扯之動作將可
    能致在旁兒童丙○○跌倒成傷，仍基於傷害之不確定故意，踩
    踏、撞擊丙○○，致丙○○跌倒在地，而受有頭部鈍傷、腹壁挫
    傷等傷害。經警據報至現場蒐證，始循線查悉上情，並扣得
    上開菜刀1把。
二、案經丁○○及丙○○之法定代理人丁○○訴由桃園市政府八德分局
    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文；
    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
    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
    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
    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
    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
    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
    本件公訴人、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對
    本判決下列引用之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經審酌本
    院所引用之供述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
    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均得做為證據。
二、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連性，
    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
    復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公訴人、被告及其辯
    護人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告訴人及兒童丙○○之犯行，其辯
    詞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略以：案發當時被告心情不好，正準
    備要將菜刀拿去拋棄，急著進電梯而遭到告訴人推倒，並遭
    告訴人揮拳攻擊，被告並沒有主動攻擊告訴人、兒童丙○○，
    自應判決無罪云云。經查，上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丁
    ○○於本院審理中結證屬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及現場
    照片共14張附卷可稽，告訴人丁○○及丙○○因被告之攻擊行為
    而受有前述傷害，並有聖保祿醫院診斷證明書2紙附卷可憑
    ，以及扣案被告犯案所使用之菜刀1把可佐，被告犯行堪以
    認定。前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本案被
    告之傷害犯行堪以認定，依應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按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
    規定係以個別犯罪之構成要件及法定刑為基礎，以被害人為
    兒童或少年作為加重要件並提高法定刑，成為一獨立之犯罪
    。查被告於行為時係成年人，被害人丙○○於案發當時為未滿
    2歲之兒童，被告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該當於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核被告所為，係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對告訴人丁○○之部分)及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
    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對被害人丙○○之部分)
    。被告上開傷害告訴人丁○○及丙○○之行為，犯意個別，行為
    互殊，應分論併罰。被告為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
    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
    ，按傷害罪之法定刑加重其刑。被告於行為時罹患精神疾病
    ，為中度精神障礙者，此有被告所領有之身心障礙證明、衛
    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函文所附被告病歷影本、衛生福利部桃
    園療養院桃療一般字第1110004221號函文所附病歷附卷可查
    ，其精神疾病致其對於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較諸一般具有普通智能及精神正常之人之辨識能力，
    有顯著降低之情形，經審酌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
    其刑，並與前揭加重其刑之部分，先加重後減輕之。
　㈡爰審酌被告因罹有精神疾病，病情控制不佳，竟率然持包有
    抹布之菜刀攻擊同社區住戶之告訴人父子，造成告訴人父子
    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害，並使其等內心對於居住環境感到莫名
    惶恐，被告之行為惡劣，所生損害非輕，犯後又不見其悔意
    或是爭取告訴人之諒解，態度不佳，自不宜寬貸，並兼衡其
    犯罪之動機、所受刺激、犯後態度、素行、智識能力及生活
    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2次犯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就其傷害告訴人之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有罪刑
    法定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其因行為後法律變
    更而發生新舊法律之規定不同者，應依刑法第1條、第2條第
    1項規定，定其應適用之法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
    34號判決要旨參照）。監護處分性質上具監禁與保護之雙重
    意義，除使行為人與社會隔離，以確保公共安全，並同時注
    意給予適當之治療，使其能回歸社會生活，核屬拘束人身自
    由之保安處分。查被告行為後，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關
    於監護處分之規定，業於111年2月18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
    月20日施行，修正前上開條項規定：「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
    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
    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
    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第2項）。前2項之期間為5
    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
    分之執行（第3項）」，修正後則規定：「有第19條第2項及
    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
    ，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
    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第2項）。
    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滿前，檢察官認為有
    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第1次延長期間為3
    年以下，第2次以後每次延長期間為1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
    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第3項）」。
    由上可知，新法係增列「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及「延長監
    護期間（且無延長次數限制）」之規定，就「延長監護期間
    」部分，顯然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是經比較上開修正前、後
    法律規定之結果，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
    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本件被告
    因罹有精神疾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
    能力顯著減低，而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原因，已如前述，
    參以被告於居住之社區持包布菜刀無端攻擊其他住戶，甚至
    是素不相識之兒童，足見被告如未能妥為治療，顯有再犯及
    危害公共安全及他人法益之高度可能，而有依刑法第87條第
    2項但書、第3項前段之規定，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前，令
    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1年之必要，以期避免因被告罹患之
    精神病症而對他人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料之危害，並期達個人
    矯治及社會防衛之效。
四、不予沒收之說明：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
    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扣案之菜刀1把，被告供稱為其父親所
    有，為其於家中所取出等語，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
    該扣案菜刀屬被告所有，自無從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附此
    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信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品潔
　　　　　　　　　　　　　　　　　　法  官  蔣彥威
　　　　　　　　　　　　　　　　　　法　官　王鐵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韓宜妏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附錄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4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志為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廖彥傑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8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甲○○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壹年。
    事  實
一、甲○○因受精神疾病影響，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較常人減低，於民國110年11月1日23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2樓電梯口，見其素無嫌隙之同社區住戶丁○○、其子兒童丙○○（109年7月生，姓名詳卷）及丁○○之配偶自電梯走出，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其不知情之父親所有，包有抹布之菜刀1把攻擊丁○○之胸口、肚子，致丁○○受有腹壁刮痕傷口及右腕部扭傷之傷害；甲○○攻擊丁○○一行人之過程中，能預見其與為保護家人之丁○○拉扯之動作將可能致在旁兒童丙○○跌倒成傷，仍基於傷害之不確定故意，踩踏、撞擊丙○○，致丙○○跌倒在地，而受有頭部鈍傷、腹壁挫傷等傷害。經警據報至現場蒐證，始循線查悉上情，並扣得上開菜刀1把。
二、案經丁○○及丙○○之法定代理人丁○○訴由桃園市政府八德分局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件公訴人、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對本判決下列引用之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經審酌本院所引用之供述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均得做為證據。
二、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復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公訴人、被告及其辯護人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告訴人及兒童丙○○之犯行，其辯詞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略以：案發當時被告心情不好，正準備要將菜刀拿去拋棄，急著進電梯而遭到告訴人推倒，並遭告訴人揮拳攻擊，被告並沒有主動攻擊告訴人、兒童丙○○，自應判決無罪云云。經查，上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丁○○於本院審理中結證屬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及現場照片共14張附卷可稽，告訴人丁○○及丙○○因被告之攻擊行為而受有前述傷害，並有聖保祿醫院診斷證明書2紙附卷可憑，以及扣案被告犯案所使用之菜刀1把可佐，被告犯行堪以認定。前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本案被告之傷害犯行堪以認定，依應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按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規定係以個別犯罪之構成要件及法定刑為基礎，以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作為加重要件並提高法定刑，成為一獨立之犯罪。查被告於行為時係成年人，被害人丙○○於案發當時為未滿2歲之兒童，被告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該當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對告訴人丁○○之部分)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對被害人丙○○之部分)。被告上開傷害告訴人丁○○及丙○○之行為，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被告為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按傷害罪之法定刑加重其刑。被告於行為時罹患精神疾病，為中度精神障礙者，此有被告所領有之身心障礙證明、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函文所附被告病歷影本、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桃療一般字第1110004221號函文所附病歷附卷可查，其精神疾病致其對於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較諸一般具有普通智能及精神正常之人之辨識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經審酌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與前揭加重其刑之部分，先加重後減輕之。
　㈡爰審酌被告因罹有精神疾病，病情控制不佳，竟率然持包有抹布之菜刀攻擊同社區住戶之告訴人父子，造成告訴人父子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害，並使其等內心對於居住環境感到莫名惶恐，被告之行為惡劣，所生損害非輕，犯後又不見其悔意或是爭取告訴人之諒解，態度不佳，自不宜寬貸，並兼衡其犯罪之動機、所受刺激、犯後態度、素行、智識能力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2次犯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其傷害告訴人之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有罪刑法定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其因行為後法律變更而發生新舊法律之規定不同者，應依刑法第1條、第2條第1項規定，定其應適用之法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34號判決要旨參照）。監護處分性質上具監禁與保護之雙重意義，除使行為人與社會隔離，以確保公共安全，並同時注意給予適當之治療，使其能回歸社會生活，核屬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查被告行為後，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關於監護處分之規定，業於111年2月18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20日施行，修正前上開條項規定：「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第2項）。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第3項）」，修正後則規定：「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第2項）。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滿前，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第1次延長期間為3年以下，第2次以後每次延長期間為1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第3項）」。由上可知，新法係增列「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及「延長監護期間（且無延長次數限制）」之規定，就「延長監護期間」部分，顯然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是經比較上開修正前、後法律規定之結果，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本件被告因罹有精神疾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而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原因，已如前述，參以被告於居住之社區持包布菜刀無端攻擊其他住戶，甚至是素不相識之兒童，足見被告如未能妥為治療，顯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及他人法益之高度可能，而有依刑法第87條第2項但書、第3項前段之規定，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1年之必要，以期避免因被告罹患之精神病症而對他人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料之危害，並期達個人矯治及社會防衛之效。
四、不予沒收之說明：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扣案之菜刀1把，被告供稱為其父親所有，為其於家中所取出等語，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該扣案菜刀屬被告所有，自無從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信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品潔
　　　　　　　　　　　　　　　　　　法  官  蔣彥威
　　　　　　　　　　　　　　　　　　法　官　王鐵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韓宜妏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附錄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